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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9/2021_2022__E6_99_AE_

E9_80_9A_E5_90_88_E4_c47_519534.htm 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合

伙人的出资、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

财产构成。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，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

业的财产，但是合伙企业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合伙人在合伙

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，合伙企业不

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。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，合伙人向

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

额时，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。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

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，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。合

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；

在同等条件下，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。但是，合伙协议

另有约定的除外。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人在合伙企

业中的财产份额的，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

人，依照合伙企业法和修改后的合伙协议享有权利，履行义

务。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，须经其他

合伙人一致同意。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，其行为无效，

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，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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